
北京珠算心算协会 

 
        京珠[2008]04 号          

 

关于北京地区《财会综合技能等级鉴定标准》 

（试行）的通知 

 

各区县珠算协会、专业委员会和中等职业院校： 

为了使北京市中等职业院校财经专业的教学内容和技能训练更加

适合首都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和职业岗位需求，体现“以就业为导向，

以能力为本位”的办学宗旨，我会鉴定裁判委员会制定了《财会综合

技能等级鉴定标准》（试行），经在北京部分中等职业院校试点，取得

较好的效果，现将《财会综合技能等级鉴定标准》（试行）转发给你们，

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
附：《财会综合技能等级鉴定标准》（试行） 

2008 年 3 月 15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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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模块  传票算鉴定标准 

一、设定级别及时间： 

传票算设定初、中、高三个级别，限时 15 分钟，计算工具：算盘

或计算器。 

二、题型与题量： 

（一）传票要求：采用鉴定用传票 

（一） 3，021.58 

（二）     59.24 

（三）49，502.16 

（四）15，739.32 

（五）    738.45 

（二）题型要求：统一使用 20 页无规则题型。如： 

传票算鉴定题卷 

序号 起止页数 行数 答案 

一 14—33 （二）  

二 36—55 （四）  

三 48—67 （五）  

四 31—50  （一）  

… … …  

（三）题量要求：每份考卷均为 40 题。 

（四）行数要求：一至五行均匀出现 



 2 

三、合格标准： 

初级：对 12 题； 

中级：对 18 题； 

高级：对 24 题。 

四、计算及答案书写要求均按票币计算鉴定考核要求。 


